
利未記 21 - 27 章



與神和好（1-10章）

藉著祭物和祭司到神面前

利未記

與神同行（11-27章）

藉著守條例過聖潔的生活

新約：與神和好，稱義。

藉著耶穌一次獻祭，與神和

好。

新約：與神同行，成聖。

藉著聖靈一生追求聖潔。

27章分成兩大部分



普通祭司

大祭司

不可參加喪禮(父母、兒女、兄弟、未嫁姊妹的喪禮除外)。

不可依外邦習俗舉哀：剃頭、剃鬚、拿刀劃身。

不可娶妓女、或是被休之女子為妻(寡婦可以)。

女兒若行淫，將被火焚燒。

連父母的喪禮也不可參加。

不可舉哀：蓬頭散髮、撕裂衣服。

不可因婚喪喜慶離開職守

只可娶本民之處女為妻。

利21:1-15 祭司要分別為聖，不可沾污自己。

因為我─使你們成聖的耶和華─是

聖的。



瞎眼

瘸腿

塌鼻子

肢體有餘

折腳折手

駝背

矮矬(侏儒)

眼睛有毛病

長癬、長疥

損壞腎子

凡是身體有殘缺、殘疾的人，他

們不能承擔獻祭的事奉，不可擔

任祭司、大祭司。

因為他有殘疾，褻瀆神的聖所；

因為我是叫他成聖的耶和華。

利21:16-24



祭司家族

其他人

殘疾者：不可獻祭燒香，可吃聖物。

污穢者：不可吃聖物。

大痲瘋、漏症 → 直到痊癒

摸了不潔之人、物，遺精，吃未放血動物 → 直到日落

外人、祭司家中寄居者、雇工人：不可吃聖物。

祭司買的奴隸、生於祭司家的奴隸：可吃聖物。

祭司女兒：

出嫁外人：不可吃聖物。

寡婦/被休 + 無子 + 歸回父家：可吃聖物。

利22:1-16

誤吃者

加賠1/5

祭司要分別為聖，遵守潔淨自己的條例。

因為我是叫他們成聖的耶和華。



利22:17-33

不被悅納的祭物

瞎眼、折傷、殘廢、有瘤子、長癬、長疥、腎子損傷的。

例外：肢體有餘或缺少的，僅可用於甘心祭。（左右肢長

得不一樣長，有長有短，不算為殘缺）

祭物的其他規定

牛羊當滿七天大之後，才可用於獻祭。

不可同日宰牛羊之母與子。

感謝祭要當天吃，不可留過夜。

在獻祭的祭物上藐視神：你們將瞎眼的獻為祭物，這不為惡嗎？

將瘸腿的、有病的獻上，這不為惡嗎？你獻給你的省長，他豈喜

悅你，豈能看你的情面嗎？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瑪拉基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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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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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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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10

贖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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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你一年三次上

去朝見耶和華你神的時候，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出34:23-24)

詩篇120-135篇：上行之詩，為以色列人每年三次朝見神時，所唱之詩。



14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14 15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利23:5)

夜 夜 夜 夜

正月



14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14 15

逾越節晚餐

(吃無酵餅，展開七天的無酵節)

夜 夜 夜 夜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聖會

獻火祭

禁作

勞碌工

聖會

獻火祭

禁作

勞碌工

獻火祭 獻火祭 獻火祭 獻火祭 獻火祭

拉比解讀為日常的事業

或消耗體力的勞動，如

建築、紡織、收割、打

榖、磨粉，不包括預備

飯食。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安息日 獻禾捆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收割莊稼

的時候，要將初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他要把這一捆在

耶和華面前搖一搖，使你們得蒙悅納。祭司要在安息日的

次日把這捆搖一搖。(利23:10-11)

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節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滿

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又

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利23:15-16)

大麥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安息日 獻禾捆

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節

每年的五旬節，日期都不

固定，但一定是星期天。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獻禾捆

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節

禁作

勞碌工

法利賽人解讀「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這捆搖一搖」，認為

所謂的「安息日」是指正月十五日的「禁作勞碌工」，從當日

再加五十天，五旬節就變成固定在三月六日，但不一定是在星

期天。這是主後70年聖殿被毀後，猶太人的作法。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最後

晚餐

耶穌

受難

耶穌

復活

安息日 獻禾捆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耶穌

受難

那年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這捆

搖一搖。(利23:10-11)

正月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逾越節 無 酵 節

最後

晚餐

耶穌

受難

耶穌

復活

安息日 獻禾捆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耶穌

受難

那年

無論是餅，是烘的子粒，是新

穗子，你們都不可吃，直等到

把你們獻給神的供物帶來的那

一天才可以吃。這在你們一切

的住處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

例。(利23:14)

正月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

要滿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

十天，又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

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細麵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

兩個搖祭的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凡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有酵；

因為你們不可燒一點酵、一點蜜當

作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些物要獻給耶和華作為初熟的供

物，只是不可在壇上獻為馨香的祭

。(利2:11-12)

五旬節



無鱗的鯰魚 有鱗的魚

外邦教會 猶太教會 ΙΧΘΥΣ: 魚

Ι: 耶穌

Χ: 基督

Θ:  神

Υ: 兒子

Σ: 救主

羅馬地下墓窟內發現的圖像五旬節



燔祭 素祭 贖罪祭 平安祭 初熟供物

一歲羊羔

七隻

麵粉

或

無酵餅

公山羊

一隻

一歲公綿羊

兩隻

有酵餅

兩個

公牛犢

一隻

公綿羊

兩隻

+ 奠祭

肉與餅歸給祭司

五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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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曆新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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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21

陽曆

猶太
宗教曆

耶和華的節期—贖罪日

115-21 10

大祭司每年一次進入至聖所贖罪

為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之日

健康成年人須整日禁食

猶太人認為，這一天的悔改程度

將決定往後一年神的賜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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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猶太人一年中最歡樂之節期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

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

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歡樂七日。(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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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

安息日

逾越節

除酵節

大麥初熟

五旬節

吹角節

贖罪日

住棚節

時間

每周第七天

1/14傍晚

1/15-21

除酵節中安息日次日

大麥初熟後第七安息日次日

7/1

7/10

7/15-21

第一天

第七天

第一天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聖會

禁作

一切工

勞碌工

勞碌工

勞碌工

勞碌工

勞碌工

一切工

勞碌工

火祭

火祭

每天除酵

並獻火祭

火祭

火祭

火祭

火祭

每天住棚

並獻火祭第八天 聖會 勞碌工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你，使燈(

單數)常常點著。在會幕中法櫃的幔子外，亞倫從晚上到早晨必

在耶和華面前經理這燈。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他

要在耶和華面前常收拾精金燈臺上的燈(複數)。(利24:2-4)

亞倫在壇上要燒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燈(複數)的時候

，要燒這香。黃昏點燈(複數)的時候，他要在耶和華面前燒這

香，作為世世代代常燒的香。(出30:7-8)

最西側的燈

需持續點著

(作為母火)

利24章



你要取細麵，烤成十二個餅，每餅用麵伊法十分之二(約4L)。

要把餅擺列兩行(或作：摞)，每行六個，在耶和華面前精金的

桌子上。(利24:5-6)



你要取細麵，烤成十二個餅，每餅用麵伊法十分之二(約4L)。

要把餅擺列兩行(或作：摞)，每行六個，在耶和華面前精金的

桌子上。(利24:5-6)

猶太傳統：陳設餅經過一週之後，撤下時仍然新鮮溫熱，如同

剛出爐一般。因其做法失傳，後世研究，餅的形狀可能如下：









又要把淨乳香放在每行餅上，作為紀念，就是作為火祭獻給耶

和華。(利24:7)

淨乳香



又要把淨乳香放在每行餅上，作為紀念，就是作為火祭獻給耶

和華。(利24:7)

每安息日更換陳設餅時，就把撤下的乳香放在祭壇上焚燒掉。



這餅是要給亞倫和他子孫的；他們要在聖處吃，為永遠的定例

，因為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是至聖的。(利24:9)



有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他父親是埃及人，一日閒遊在以色列人

中。這以色列婦人的兒子和一個以色列人在營裡爭鬥。

這以色列婦人的兒子褻瀆了聖名，並且咒詛，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

那裡。（他母親名叫示羅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兒。）

他們把那人收在監裡，要得耶和華所指示的話。(利24:10-12)

凡咒詛 神的，必擔當他的罪。那褻瀆耶和華名的，必被治死；全

會眾總要用石頭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褻瀆耶和華名

的時候，必被治死。(利24:15-16)

褻瀆耶和華的名



安息年
每七年一次。

土地休耕，出產讓僕人、外人、牲畜、走獸吃。

信心：相信神在第六年會賜三年收成(夠第七、八、

九年吃)。（利25:20-22)

以色列人未守安息年，後來被擄七十年，地土才

徹底安息。

以色列復國後，自1951年起，開始守安息年，而

且動用整個國家制度來守，不僅對安息年進行文

宣倡導，也資助願意休耕的農夫。事實證明，土

地每六年就休耕一年，不只沒有造成產業衰退，

反倒創造出農業奇蹟。以色列的土地有60%都是

沙漠，卻是歐洲的主要花卉與水果供應國。

最近一次的安息年，是2014.9.25-2015.9.13(猶

太曆5775年)。

利25章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安息年

禧年

第49年和50年，連續兩年不能耕種。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利25章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被賣為奴的同胞獲釋。

你若買希伯來人作奴僕，他必服事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出21:2)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6年 3年

安息年 禧年

為奴 為奴自由 自由

利25章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被賣為奴的同胞獲釋。

被賣的祖產歸還，各人歸回自己的地業。

買賣(租)土地都以禧年為期限，期限長者價格高

，期限短者價格低。

全價

全價*5/7

全價*1/7

禧年

購地

購地

購地

禧年

利25章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被賣為奴的同胞獲釋。

被賣的祖產歸還，各人歸回自己的地業。

買賣(租)土地都以禧年為期限，期限長者價格高

，期限短者價格低。

土地出售後，賣者可隨時贖回。若無能力贖回，

到禧年就物歸原主。

城內的房屋出售後，賣者只可在第一年內贖回。

若不贖回，就永歸買主。

利未人的城內房屋若出售，隨時可贖回，否則禧

年也要物歸原主。其城郊的土地，則不可賣。

利25章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被賣為奴的同胞獲釋。

被賣的祖產歸還，各人歸回自己的地業。

當年不可耕種，不可收割、儲藏，但可直接吃自

生的土產。

禧年的意義：

被壓制者可獲得完全的釋放和自由。

貧窮者可得回神所賜、但已失去的產業。

各人得享完全的安息。

利25章

耶穌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



禧年
每49年(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第50年)。

該年贖罪日(7月10日)在遍地吹角，展開禧年。

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被賣為奴的同胞獲釋。

被賣的祖產歸還，各人歸回自己的地業。

當年不可耕種，不可收割、儲藏，但可直接吃自

生的土產。

最近一次的禧年，是2015.9.14-2016.10.2(猶太

曆5776年)。

以色列人若在主前1456年出埃及，1416年進迦南

，從那時起算，第一個禧年就在主前1367年，

2015-16年的禧年就是第70個禧年。

下一個禧年是哪一年？

利25章



風調雨順，物產豐收。

安然居住，無惡獸、刀劍。

以寡敵眾。

生養眾多。

神同在。

被驚惶、疾病轄制。

所種的被仇敵吞吃。

被仇敵擊敗、轄管。

斷絕因勢力而有的驕傲。

天不降雨，地不出土產。

野獸肆虐，人口減少。

刀劍、瘟疫、飢荒臨到。

吃兒女的肉。

屍首倒在偶像上。

被擄外邦，城邑、地土荒涼。

餘民在外邦滅亡。

遵命者降之福 逆命者降之災

利26章

認罪悔改、有謙卑的心，也接受

了那罪孽的刑罰，神就要紀念從

前與先祖所立的約。

得復興的應許。（利26:40-46）



特許的願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估值 贖回

轉售

永獻

許願者一方面表示祈求的懇切，不惜付代價求神應允；

同時也是感恩的象徵，如蒙神垂聽祈求，解決艱難事情

，將按所許的物作感謝的還願獻祭。

由祭司按估價轉售，價銀供

應聖所開銷。

由奉獻者按估價加1/5付給

祭司(贖人不必加1/5)。

歸神為至聖，不可賣，不可

贖(包括拿細耳人的願!)。

利27章



特許的願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年齡 男 女

1月-5歲 5 3

5-20歲 20 10

20-60歲 50 30

60歲以上 15 10

貧窮者 按力量 按力量

單位：舍客勒，按聖所的平(1舍客勒=11.5g)。

利27章 奉獻者當按估價贖人；

單位：舍客勒。



特許的願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潔淨

不潔淨
不可獻

成為聖，不可換

估值

轉售

加1/5贖回

價銀歸神

利27章



特許的願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估值

轉售

加1/5贖回

價銀歸神

利27章



特許的願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加1/5贖回

不贖

買他人

之地

己地 估值

估值 禧年
還

原主

已賣 禧年

永獻

(轉售)

歸

祭司

利27章



特許的願

土地估值 = (50舍客勒/撒種大麥一賀梅珥)*((下一禧年)-(今年))/49

奉獻

人

牲畜

房屋

土地

加1/5贖回

不贖

買他人

之地

己地 估值

估值 禧年
還

原主

已賣 禧年

永獻

(轉售)

歸

祭司

220L → 重點不在面積，而在收成。

利27章



已歸神為聖之物

頭生

牲畜

永獻

之物

十分

之一

潔淨

不潔淨 估值

轉售

加1/5贖回

人、牲畜、地 不可贖，不可賣

農產

牛羊 歸神為聖，不可更換

歸神為聖

加1/5贖回

已歸神為聖，不可再用以還願

價銀歸神

凡牛群羊群中，一切從

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

要歸給耶和華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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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第四十年

舊一代

新一代

過撒烈溪，舊一代

兵丁全部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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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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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

以法蓮

摩西

亞倫

及子

哥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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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亞倫

及子

利未人一個月以上男丁皆算

代替一切頭生的以色列人歸給神

共計22,000人

30-50歲進會幕服事(民4:47-48)

共計8,580人

25歲開始實習(民8:24)

米拉利族
6,200

革順族
7,500

哥轄族
8,600


